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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堂服务项目补充招标文件

一、本项目第六章《评标办法》评分细则修改，修改后评分细则如下：

序号 评分因素 评分细则

1 报价 0-20 分 客观分

评分范围：0～20 分

对所有经评审的各有效投标总价，取最低报价作为基准价，各供应商报价

分计算公式为：

各投标人报价得分＝（基准价÷该投标人报价）×20

2 类似业绩 0-5 分 客观分

评分范围：0～5 分

自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前推 3 年，有类似食堂服务业绩的，有一个得

1 分，最多得 5 分。（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，是否属于有效的类似项

目业绩由评标委员会认定）

3 整体服务方案 0-20 主观分

评分范围：0～20 分

方案内容全面系统，紧密结合项目特点与采购人实际情况，对现状理解深

入，各项服务安排科学合理，在膳食供应、能耗承担、餐食配送及延伸服

务等方面体现出显著的针对性、可行性和创新性的，得 15.5-20 分；

有方案内容较为完整，能较好地结合项目要求，对现状有一定理解，服务

安排合理，具备较好的可行性和针对性的，得 10.5-15 分；

方案内容基本完整，基本符合项目要求，但部分内容深度不足，针对性或

可行性一般的，得 5.5-10 分；

方案内容简单、笼统，与项目实际结合不紧密，或存在明显缺失、不合理

之处的，得 1-5 分；

方案极差，无项目实际完全无关的或无方案的，得 0 分。

最小打分间隔 0.5 分。

4 安全管理方案 0-10 主观分

评分范围：0～10 分

安全管理制度健全，预案周密，可操作性强的，得 8.5-10 分；

安全措施基本齐全，具备一定操作性的，得 5.5-8 分；

安全措施及操作性一般的，得 2.5-5 分；

内容不完整或明显缺乏实际操作性的，的 0.5-2 分；

无方案的，得 0 分。

最小打分间隔 0.5 分。

5
卫生管理和环

境保护方案
0-10 主观分

评分范围：0～10 分

卫生管理制度完善，环境管理细致，垃圾处理规范的，得 8.5-10 分；

卫生管理制度基本齐全，环境管理、垃圾处理具备一定操作性的，得 5.5-8

分；

卫生管理制度及环境管理、垃圾处理操作性一般的，得 2.5-5 分

内容不完整或明显缺乏实际操作性的，的 0.5-2 分；

无方案的，得 0 分。

最小打分间隔 0.5 分。

6
食材验收与管

理
0-10 主观分

评分范围：0～10 分

食材验收、储存等环节制度严谨、流程清晰、核算合理的，得 8.5-10 分；



食材验收、储存等环节制度基本齐全，流程较为清晰的，得 5.5-8 分；

食材验收、储存等环节制度、流程操作性一般的，得 2.5-5 分；

内容不完整或明显缺乏实际操作性的，的 0.5-2 分；

无方案的，得 0 分。

最小打分间隔 0.5 分。

7 模拟菜单 0-5 主观分

评分范围：0～5 分

模拟菜单菜品丰富有创意，营养配比均衡合理的，得 4.5-5 分；

模拟菜单菜品满足项目要求，营养配比较合理的，得 2.5-4 分；

模拟菜单菜品满足项目要求、营养配比一般的，得 1.5-2 分；

模拟菜单菜品简单、未根据膳食结构合理安排，营养配比不合理的，得

0.5-1 分

无模拟菜单的，得 0 分。

最小打分间隔 0.5 分。

8 项目团队 0-5 主观分

评分范围：0～5 分

人员配置齐全合理，经验丰富，持证齐全，管理能力突出的，得 4.5-5 分；

人员配置基本合理，具备相应经验与资质的，得 2.5-4 分；

人员配置、经验、资质一般的，得 1.5-2 分；

人员配置或资质经验明显不足的，得 0.5-1 分。

最小打分间隔 0.5 分。

9 节能降耗管理 0-5 主观分

评分范围：0～5 分

节能方案覆盖能源、设备、食材三方面

措施具体可行的，得 4.5-5 分；

措施基本合理的，得 2.5-4 分；

措施一般的，得 1.5-2 分；

措施不完整或明显缺乏实际操作性的，的 0.5-2 分；

无内容的，得 0 分。

最小打分间隔 0.5 分。

10
应急预案及合

理化建议
0-10 主观分

评分范围：0～10 分

预案全面覆盖各类风险，措施有力，建议合理且有创新的，得 8.5-10 分

预案与建议基本满足要求的，得 5.5-8 分；

预案与建议一般的，得 2.5-5 分；

预案不完整或建议不可行的得 0.5-2 分

无内容的，得 0 分。

最小打分间隔 0.5 分。

合 计 0-100 分

二、本补充文件与原招标文件不一致之处，以本补充文件为准。

2026 年 2 月 10 日


